
證 明 聯

此 致

具領人簽名或蓋章：
(即繼承人)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經辦： 核章：

申請人同意被繼承人於 貴會之存款餘額依下列方式之一辦理：

□ □

□轉存 貴會帳號 ，戶名： 。

□

存款餘額共計新臺幣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

開立支票，支票號碼： 。 領取現金。

匯至 銀行/信合社/農漁會/郵局 分行/社/部，帳號 ，

戶名： 。

【須貼印花】

【須貼印花】

【須貼印花】

5 9 6 0

本人 確經全體繼承人同意，授權辦理被繼承

人 身分證字號 ，其存於 貴會

帳戶內 存款之繼承事宜，如有虛偽不實，致損害 貴

會或他人權益，本人願負一切法律及賠償責任，特立此切結書。

(詳如附表)

切 結 書

此 致

立切結書人：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聯絡電話：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

附表：

5 9 6 0
帳 號 金 額

(簽名或蓋章)

附件

1110808版

簡易繼承

3萬元以下


